
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 93 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紀錄 

壹、開會時間：94 年 5 月 11 日（星期三）下午 15 時   
貳、開會地點：本校國光館五樓大會議室 

叄、主持人：蔡校長清華                        記錄：胡仲慶 
肆、出席：如簽到表 
伍、主席報告： 

一、 本校改制第一屆高中畢業生畢業服式樣已設計完成，感謝家長會支援經

費，提供學生清新活潑之畢業經驗。 

二、 圖書館配合余光中文學週辦理相關作品展，作品如有不足可向高雄市立

圖書館洽借。 

三、 預計本年 9、10 月間與高雄市立圖書館合作，邀請作家蒞臨演講及作品

展，請國文老師先行研究可聘請之對象。 

四、 中山大學楊竹星教授傳達訊息：美國正推動其他國家雙語學校計畫，與

本校發展走向不謀而合，請英文科教師積極進行研究。 

五、 本校未來走向透過教師共同思考，如有意願申請實驗班級者，可於本學

期結束前之校務會議提出審議，以便向教育部申請。 

六、 綜合高中應設學程為何？請積極思考並邀請中山大學與高雄師範大學

相關教授共同研究。 

七、 利用期末考下午時間邀請高師大特教系林教授來校講授”學生 IEP”，

透過學生 IEP 之建立，輔導學生在彈性中適性發展。 

八、 本校學生圖書借閱率偏低，請加強”圖書館利用教育”，並可參觀中山

大學圖書館。 

陸、各處室工作報告 

一、 教務處 
   （一）國一新生入學名單於五月 5 日公告，六班每班 40 名，共計 240 名，其

餘依入籍時間列備取次序，六月 4日第一次報到。 

（二）教育部規定高三學生在期考後至畢業典禮前,仍要到校正常上課，請假及 

操行評量仍依學校規定處理，請老師上課務必確實點名。 

（三）職三學生統一入學測驗於五月 14.15 日舉行。國三基本學力測驗，第

一次於五月 28.29 日，第二次於七月 9.10 日。高三指定考科於七月１

～３日。仍會安排老師陪考，請導師及任課老師盡力協助。 

（四）依教育部中部辦公室規定，更正高一新生入學名額，普通科招收五班

每班44名，共計220名，汽車科一班 40 名、資料處理科一班 40 名，入



學方式、名額及登記日期如下： 

3.高一新

生、日期 
名 稱 

普通科 附設職業類科 
登 記 日 期 及 方 式 

月 日 星期 
 

男女兼收 

資料處理科

（男女兼收）

汽車科 

（男女兼收）

 

5 

11 

~ 

13 

五 

~ 

三 

本校國

中部應

屆畢業

生直升

登記 

40 0 0 

一、6月 7 日放榜，6 月 8 日報到。

二、普通科登記資格為直升成績排

序前 70 名。 

三、成績計算：在校ㄧ般學科成績

及第一次學測成績各佔 50

％，依總分高低排序錄取。 

四、如有餘額回歸高雄區登記分發

入學。 

6 17 五 
申請入

學放榜 
40 

20 

（內含技

優保送 2

名） 

20 

（內含技

優保送 2

名） 

一、6 月 9 至 10 日報名，6 月 20

日報到。 

二、餘額回歸高雄區登記分發入

學。 

8 5 五 
登記分

發放榜 
140 20 20

高雄區登記分發入學，7 月 23 日至

26 日集體報名，8月 10 日報到。 

（五）五月 12 日上午分別召開高中職課程發展委員會及國中九年一貫課程發

展委員會，決定暑假及九十四學年度課程。請各科代表務必參加。 

二、 學務處 

（一）1.94/4/1~94/6/30 日，內政部警政署「全民拼治安」方案—營造「健

康校園安全」宣導，要求各校配合辦理校園安全宣導，屆時將配合少年

隊、轄區警察局及分局規劃的活動進行，以維護校園安全。 

（二）高三德行成績及國三日常表現成績配合畢業典禮日期先行結算，高、

國中一二年級配合結業日期結算，請各班導師能配合行政作業規劃日期

將成績輸入，以利成績計算，謝謝配合。 

（三）94/5/4 下午高雄市中等學校 4月份軍訓主管會報於本校舉行，由生輔

組主辦，圓滿結束，謝謝各處室的配合及參與。 



（四）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94 年度「友善校園總體營造」實施計劃編列 1萬元

辦理年度相關議題研習：學務處預計辦理品德教育 2場，人權法治教育

2 場(融入班級經營議題)，消防演習及急救訓練各一場，生命教育已辦

理完畢(含捐血活動及演講)，整體計劃 5/6 前報中部辦公室核淮。時間

儘量利用段考下午及跨處室合辦，以精簡時程。 

（五）94/6/6~94/6/10 特舉辦余光中文藝週，實施辦法（如附件）請參閱，

將結合社團成果展舉辦，詳細執行狀況等畢業典禮及社團成果展籌備會

確定後，公告週知並會各處室及相關指導老師配合辦理。 

（六）94/4/30 體育幹部研習營已圓滿結束，受訓幹部將幫忙 5/16~5/27 二週

的班級球賽賽程進行。請各班級導師能注意學生參與及出席狀況。球賽

期間健康中心護理人員輪值至下午 6點。 

（七）捐血活動共 138 人次踴躍捐血，捐血中心來函感謝參與的師生。活動

性質可與生命教育結合，未來將持續與該中心合作辦理。 

（八）學校新制服、運動服及校徽設計已委由樹德科大設計學院院長翁英惠

團隊設計，預計 5月底辦理服儀會議，該團隊將在會議中簡報，提供 3

組式樣供票選決定。 

三、 總務處 

  （一）總務處職員皆已到任，負責採購、修繕業務--庶務組長陳中源；印信典

守、文書收發、行政會報及校務會議紀錄--文書組長胡仲慶；各項出納

業務--出納組長張定富；小額採購、資產管理--幹事莊淑梅小姐；文書

檔案管理、零用金支付--書記蔡政澄先生。技工工友編制四人，將於近

期辦理甄選作業。 

（二）廁所清潔工作由立即訊有限公司負責，目前派駐三個人力在校區進行

清潔工作。 

（三）本學年度中山大學停車証申請作業辦理完畢，下學年度預計於八月份

開始申請，詳細時間將另行公告週知。 

（四）訂定體育館使用規則，星期一、二、四下午五時至七時開放師生使用。 

（五）電腦教室椅子目前正分批進行白蟻防治工作。 

（六）增設三座咖啡座供師生休憩使用，效果良好將持續增設。 

（七）學生公德心仍待加強，請老師加強宣導學生愛護公物，及勿亂丟雜物

於大小便斗。 

（八）總務處將陸續規畫校園停車空間，車輛請停放於停車格及車棚，傳達

室週圍及樓梯邊請勿停車。 



（九）各處室碳粉墨水匣用完，可至總務處網站下載申請單，洽總務處辦理

領用。 

（十）出納組已開辦公教儲蓄存款作業，利率年息 1.69%。 

（十一）防護團訓練實施日期為本次段考第二天，五月十二日下午

3:00~5:00。訓練課程為緊急救護常識-心肺復甦實作。 

（十二）老師使用專用教室、場所(實驗室、公弢館、國光館五樓會議室、電

腦教室、國光館地下室閱覽室……等)，請確實督導學生維護教室(場

所)清潔及公物完善，設備損壞請至總務處填維修單。離開也請教師能

確實督導將電器、門窗關閉。假日教師使用專用教室請確實在場督導

學生，避免學生發生事故。 

（十三）依據事務管理規則，學校資產必須建立管理制度，各處室、教師辦

公室設備必須列保管人，屆時將請各處室、教師辦公室提供保管人名

單。 

（十四）近期將進行校園消毒工作。 

（十五）93 學年度第二學期子女教育補助費已轉存發放完畢。 

四、 輔導室 

（一）5/27（週五）第七、八節，舉行高一心理測驗結果解說，地點：國光

館五樓，協助高一普通科同學選組，職科同學了解職業興趣及性向。 

（二）為推展生涯發展教育，第十一週舉辦國中各班生涯檔案建置比賽，第

十五、十六週舉辦國一、二各班「職業萬花筒」活動。 

（三）94 學年度高中職招生博覽會，6 月 4、5日（週六、日）在九如路工博

館第 1、2 臨展廳舉辦，依高中職社區化分北、中、南三區，本校抽中

北區第 14 攤位。本校負責一個表演節目：4人吉他合奏民歌童年等三

首。 

（四）94 學年度大學甄選入學已放榜，恭喜高三應屆畢業生 31 人次提前成為

準大學生，後續尚有備取遞補及科大放榜。 

五、 圖書館 

（一）博客來網路書店過期雜誌贈閱活動，本校圖書館已收到兩期，第一次

收到 Time for studensts  61 期，EZ TALK 67 期，今週刊 415 期、

416 期、417 期，每班五本，第二次收到 Time for studens  61 期、

62 期，今週刊 428 期、430 期，幼獅文藝 607、611、613 期，遠見

30 雜誌第 7 期，每班四本，放在高中職各班教室，請大家共同珍惜

享閱。 



（二）學生自 4 月 25 日起可向本校圖書館借用「中山大學圖書館借書證」，

親至中山大學圖書館借書。 

（三）正式編制之教職員工可向圖書館索取「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中學教

職員借書證申請表」，填寫個人資料，經本館承辦人員確認蓋章後，

親至中山大學圖書館辦理「個人借書證」。 

（四）圖書室預定新購圖書一批，四月底前收推薦書單表格，但推薦者不多，

現由圖書館負責推薦採購，若還有意推薦書單者請速通知圖書館。 

六、 人事室 
（一）新進職員介紹：教務處幹事林錦英（4月 1 日到職）、助理員張靜玉（4

月 15 日到職）、學務處護理師劉瑞蘭（3 月 1日到職）、護士林依瑩（3
月 15 日到職）、總務處書記蔡政澄（4月 1日到職）、圖書館管理員李
莉婷（4月 22 日到職）。 

（二）全民健康保險自今年 4 月 1 日起修正投保金額級距及調高投保費率為
87.04%（原 82.42%），每人每個月多付幾拾元健保費不等。 

（三）教育部修正「中小學兼任及代課教師鐘點費支給原則」為「中小學兼
任及代課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並自 94 年 4 月 20 日生效，其內容摘
要如次： 
１．支給規定： 

（1）整學期兼、代課者：以學校行事曆排定上課週數，按每週排
定之兼、代課節數所計算之節數發給；其節數包括適逢國定
假日未實際兼、代課之節數及學期始（末）未滿一週之上課
節數，但擔任畢業班教師於學校停止上課後之節數，不包括
在內 

（2）非整學期兼、代課者：依實際授課節數發給。 
２．支給基準： 

（1）高級中等學校：每節新台幣四百元。 
（2）國民中學：每節新台幣三百六十元。 

（四）教師 85 年 2 月以後，曾任公職年資（含公立學校代理教師、服兵役等），
得申請購買（補繳）退撫年資，如有符合上開情形者，請速洽辦人事
室填寫權益通知書。 

（五）具身心障礙手冊人員，公保、健保保費可減免，如有遺漏者，請持手
冊洽辦人事室。另本校尚不足進用身心障礙人員 1 人，相關缺額必須
列管進用具身心障礙手冊者。 

柒、提案討論 
一、 擬訂本校「高中職課程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如附件，提請 審

議。（教務處） 

說  明：本設置要點草案業經 94 年 4 月 21 日第 5 次行政會報討論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二、建議成立本校「員生消費合作社」，提請討論。(教師會) 

     決  議：通過。 

三、擬訂「有限責任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員生消費合作社章程」，

請 討論。(教師會) 

決   議：通過章程如附件。 

四、建議教師的薪資轉帳銀行變更為原來的「土地銀行」，或其他利率更優惠

的銀行，提請 討論。（教師會） 

決   議：改列報告案，日後再議。 

五、有關組成本校 93 學年度「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並由原票選有案教師代

表 8 人繼續擔任至任期屆滿案，請 討論。（人事室） 

     決  議：通過。 

捌、臨時動議：無 

玖、散會（下午 17 時 20 分） 

 


